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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项目结项总结（2022） 

 

项目名称 涵爱飞扬-聚能爱 

项目执行单位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

项目负责部门 教育就业部 

项目负责人 段连 
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一、项目内容介绍： 

艺术教育能够让儿童感受并喜欢环境、生活和艺术中的美，

为给特殊儿童提供更好的康复和展示才能的机会与舞台，增加特

殊儿童的参与感、获得感，推进特殊儿童身心全面发展，中国残

疾人福利基金会、中国狮子联会、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拟

合作成立“集善涵爱飞扬”少儿艺术团。艺术团将采用线上和线

下并行的方式开展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。 

二、项目执行方介绍： 

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（原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）成

立于 1983 年，是我国唯一一所国家级听力语言康复机构。“中

心”设有听力门诊部、语言训练部，结合中国实际建立全面康复

教育模式，积极开展听力语言康复科学研究。为不同年龄听障患

者特别是 0~6 岁听障儿童提供听觉言语等领域的全面康复训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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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听障儿童的学前教育、融合教育、亲子教育和家长培训、咨

询指导等服务。 

三、项目目标： 

增加特殊儿童的参与感、获得感，推进特殊儿童身心全面发

展。 

四、项目执行期：1 年 

五、项目执行地区：北京 

六、项目总预算金额：30 万元 

二、项目实施情况 

1、完成制定少儿艺术团组织框架、活动方式、课程类别； 

2、完成招收少儿艺术团幼儿组团员 

3、启动幼儿组艺术课程及相关艺术活动 

4、启动筹划青少年组艺术课程与活动方案 

5、制定青少年组艺术团成员招募条件和计划； 

6、邀请专家研究制定青少年组艺术教育大纲及活动课程。 

三、项目风险防范与监督检查 

为保障项目规范实施，项目严格按照我会项目管理制度

履行各项报批程序；业务部门定期对执行机构项目执行情况

进行跟踪了解，及时按协议约定拨付款项，对执行机构款项

使用情况予以监督，确保款项使用方向、序时进度符合要求。 

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严格依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协议

约定开展项目，并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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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跟踪回访等工作，如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偏

差，及时向我会汇报，及时协调解决，以保证项目执行效果。 

根据我会相关项目管理要求，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

项目执行全过程中随时接受我会业务部门及监管部门监督。 

 


